
高雄榮民總醫院

參賽作品著作權約定事項 及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同意書

報名參賽者茲此承諾保證並同意下列事項：
一、投稿者於參加本活動之同時，即同意接受本活動注意事項之規範，如有違反本活動注意
事項之行為，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加或得獎資格。
二、投稿者保證所有填寫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，如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，或有不
實或不正確之情事，將被取消參加資格，如為得獎者則取消得獎資格。
三、揭曉後如發現抄襲、代筆、冒名或應徵條件不符者，除公布真實姓名外，由參賽者負法律
責任，並由主辦單位追回獎金。若提供照片者，應由提供人負版權責任。
四、所有入選作品(含文稿與照片)，主辦單位擁有著作財產權，包括但不限於得公開發表及
不限方式、地區、次數、時間之自由使用權。得獎作品將在主辦單位相關平台發表（包括官網、
臉書、刊物），日後集結成冊發行及其他利用均不另致酬。
五、得獎者必須提供更詳細的個人資料，除有等別註明公布時要用筆名或別名，一律公布真
實姓名。
六、本活動辦法以主辦單位公告內容為準，參賽者一旦完成投稿時，即表示同意遵守本活動
辦法之規定；如有違反，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，並就因此產生之損害，向參賽者請求
損害賠償。如有任何以詐騙方式或足以破壞本活動之不法行徑，主辦單位將向參賽者請求因
此所受一切損害賠償。
七、主辦單位保有變更修正本活動辦法、獎金及入選資格、得獎時間、得獎公布時間等之權利。
本辦法若有修訂，主辦單位將公布於本醫院官網，不再另行通知。
八、主辦單位基於聯繫等目的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，並於我國境內保存 3 年。
九、本活動因故無法進行時，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、終止、修改或暫停本活動。

此  致
         高雄榮民總醫院

立同意書人(親筆正楷簽名)： 

簽署日期：    110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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